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校纪发[2011]7号

转发关于敦促违规投资人入股煤矿人员
限期自查自纠有关问题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省高校纪工委文件精神，现将《关于敦促违规投资人入股煤矿人员限期自查自纠有关问题的通知》（豫纪发[2011]1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自查自纠，并按照要求将发现的问题于6月28日17:00前及时报送校纪委办公室，同时将电子文稿发至hdjw@henu.edu.cn。

      特此通知

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1年6月20日
中共河南省纪委文件

豫纪发〔2011〕18号

关于敦促违规投资入股煤矿人员限期自查

自纠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党委、纪委、监察局，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为深入开展全省煤炭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敦促违规投资入股煤矿人员主动说明情况并整改纠正相关问题，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违规投资入股煤矿的危害性

一个时期以来，小煤矿违法违规、偷采乱挖问题，已成为危害我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隐患，成为干扰全省改革发展大局的突出因素，成为滋生腐败、腐蚀干部的重要根源。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情况看，不法矿主之所以无视法律、无视监管、无视矿工生命，肆无忌惮顶风违法生产，一个重要原因是官煤勾结、权钱交易、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规投资入股煤矿，不仅违反党员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有关规定，而且使得一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和非法矿井该停的不停、该关的不关，该受到法律制裁的逍遥法外，埋下煤矿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造成矿难悲剧频发，致使人民群众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一批党员干部也因生产安全事故被追究问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规投资入股煤矿，追逐血腥肮脏利益，遗患无穷，祸害不已。

二、切实提高自查自纠的主动性

近年来，我省对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问题进行了两次清理，一些主动申报并退出股金的同志，得到了从轻从宽处理。也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珍惜组织给的机会，继续以配偶、子女和亲友的名义入股，或以本人名义由他人直接出资的形式入股，有的则是利用职权直接入“干股”。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入股多是与煤矿主的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在工商部门不登记，在公司章程不显示，隐蔽诡秘，心存侥幸。去年以来，根据群众举报，经过组织调查，一批违规投资入股煤矿的党员干部不仅“血本无归”，而且受到了严肃的党纪政纪处理，甚至是法律的严惩，教训十分深刻。

在这次煤炭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省委、省纪委要求，存在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在6月30日前向组织主动说明情况并立即整改。这是党和政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举措，同时体现了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干部的良苦用心，更是对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政治素质、政治品德的检验。希望存在此类问题的党员干部认清形势，权衡利害，迷途知返，抓住机会，限期纠正。

三、认真执行政策，坚持宽严相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这次清理违规投资入股煤矿的人员范围是：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包括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国有中小型企业领导人员、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公司中由政府主管部门委派或者招聘的领导干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领导干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违规投资入股煤矿的上述人员，要在6月30日前向本地本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主动申报并自觉纠正。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申报、撤出全部资金、未参与煤矿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一律从宽或免予处理。对于没有申报或弄虚作假、明撤暗持的，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并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问题自查自纠工作，搞好宣传教育，使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够了解有关工作安排和政策规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为有关人员主动申报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专人负责申报工作，并严格为申报者保密。

四、积极拓宽案源，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党员干部违规投资入股煤矿的危害性，对发现和查处的党员干部违规投资入股煤矿典型案例及时进行通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增强震慑力。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和支持群众举报。对媒体披露和群众举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对有关线索认真梳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力求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

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煤矿兼并重组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工作，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问题排查工作。各煤矿管理和监督部门要通过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主动了解小煤矿实际出资人、控制人情况。省骨干煤炭企业要深入开展兼并重组小煤矿股东股权清理，不仅要看工商登记的股东股权情况，还要根据重组谈判、资产评估、煤矿前期管理等情况，排查问题、发现线索。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打击煤矿非法违法生产过程中，要把是否存在党员干部投资入股煤矿问题作为重要内容和必不可少的程序，深挖背后的腐败问题。对发现的案件线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中共河南省纪委

　　　　　　　　　　　　　　　　　201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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